
夏邑县 ⒛24年教学设各采购项 目

致达成以下条款 :

一、项目名称 :

夏邑县教育技术装各服务中心 ⒛⒉ 年教学设各采购项 目第一标段

(夏财采购 【⒛24】 73号 )

二、质量要求 :

1、 数量与参数

数量与参数参照
“
夏邑县教育技术装各服务中心 ⒛24年教学设各

采购项目
”
第一标段招标文件。

2、 乙方保证所供应的货物符合国家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,如发生所供

产品与留存样品质量不符,甲 方有权拒绝接收货物,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

和后呆由乙方承担。

3、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产品必须是全新的合格产成品。

4、 甲方对产品规格型号有异议的应在验收前向乙方提出,对产品质

量有异议的期限为 360日 。在货物运抵交货地 `点 360日 内若存在质量问题 ,

可根据检验标准 自己检验的结果或经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向供方提

供索赔。

5、 第三方质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三、中标金额 :

中标金额 :





1、 本合同签订和履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,因履行合同发
生的争议,由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成,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
诉讼。

2、 乙方逾期履行合同的, 自逾期之 日起,向 甲方每 日偿付合同`总价
0.5%滞纳金,乙 方逾期 10日 不能交货,应 向甲方每 日支付合同`总价 1%滞
纳金。

3、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,拒付货款时,应 向乙访偿付应付货款
的 2%的违约金。

十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,甲 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与本合同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甲、o双方的招、投标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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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:

地址 :

法定代表人 :

江西省抚州

法定代表人 :亠ζ

委托代理人 :

电话 :

开户银行 :江西南城农村商业银行股分有限公司

叫攵谔|: 186059225420003192

合同签订 日期 :⒛⒉ 年 9月 10日

眇弭啦

△9¨滋


